
株洲市财政局涉企现场检查清单（2022年版）
	序号
	检查事项
	是否涉企
	检查方式
	是否联合
检查
	检查频率
	检查依据
	备注

	
	事项类型
	实施清单名称
	所涉领域
	
	
	
	
	
	

	




1
	




行政检查
	



对金融企业国有 资产转让情况的 监督检查
	




财政
	




是
	




现场
	


是，财 政、国 资委可联 合检查
	




不定期检查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54号）第七条第一款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按照统一政策、分级管理的原则，由财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财政部门转让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政府授权投 资主体转让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应当报本级财政部门批准
。第九条第（三）项   财政部门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履
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三）负责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
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
	

	





2
	





行政检查
	




政府采购监督检 查
	





财政
	





是
	





现场
	





否
	




定期检查
（1次/年）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  各
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参加政府
采购活动的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评审专家的监督管
理，对其不良行为予以记录，并纳入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
。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各级人 民政府财政部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部门，依法履
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政府
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及集中采购机
构的监督检查。
	

	






3
	






行政检查
	





对财政票据使用 单位的监督检查
	






财政
	






否
	






现场
	






否
	





定期检查
（1次/年）
	《财政票据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0号）第四条财政部
门是财政票据的主管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财政部门（以下简称省级财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财政
票据的印制、发放、核销、销毁和监督检查等工作，指导
下级财政部门财政票据管理工作。省级以下财政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财政票据的申领、发放、核销、销毁和监督检
[bookmark: _GoBack]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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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会计监督检查
	





财政
	





是
	





现场
	

财政局
、审计 局、税务 局、银监 会、证监 会可联合 检查
	




定期检查
（1次/年）
	1.《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财政部令10号）第三
条第一款县级以上财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会计监督检 查，并依法对违法会计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三十三条   财政、审计、税 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等部门应当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 监督检查。前款所列监督检查部门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 依法实施监督检查后，应当出具检查结论。有关监督检查 部门已经作出的检查结论能够满足其他监督检查部门履行 本部门职责需要的，其他监督检查部门应当加以利用，避 免重复查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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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对代理记账机构 及其从事代理记 账业务情况的监 督检查
	

财政
	

是
	

现场
	

否
	
定期检查
（1次/年）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0号）第十七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对代理记账机构及其从事代理记账业务情况实施监督，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并将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
	



